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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系際盃運動競賽規程 
 

壹、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貳、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 

參、 比賽宗旨：為促進系際及師生間情感交流，提升運動風氣，特辦理此比賽。 

肆、 參加資格： 

凡本校在校學生，以同一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除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與運動競技學系

外，註 1），代表所屬單位參加比賽，僑生先修部依自然組（第二、三類組和特輔班）和社會組

（第一類組）為單位分組參賽，不得併隊，且各單位限報一隊。 

（註 1）：運動與休閒學院非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競技學系畢業之研究生可以參賽。 

伍、 競賽項目： 

排球、籃球、慢速壘球。 

陸、 籌備會議、報名及抽籤日期： 

一、 各系隊負責人會議日期 : 2022年 2月 22日（星期二）12:20 金牌講堂 

二、 報名日期：2022年 2月 25日（星期五）至 2022年 3月 8日（星期二）中午 12：00止。 

三、 報名方式 

(一) 一律採網路報名 

請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賽資訊粉絲專頁點選連結報名。 

 

(二) 報名各隊伍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500元，請各系所體育股長或負責人於上班時間至體育

室繳交保證金 500 元並同時繳交存簿及身分證影本（身分證必須與存簿戶名相同），繳

交期限為 2022 年 2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8 日下午 5：00 止，未繳交保證金者視同報

名手續未完成。比賽結束後若無歸責於報名單位之棄賽，保證金允予退還（退入帳戶），

若有歸責於報名單位棄賽之隊伍，則沒收保證金。 

四、 賽程抽籤日期 

排球、籃球、壘球：2022年 3月 17日（星期四）12:15至 12:40 

※抽籤會議於校本部體育館金牌講堂抽籤，逾時未到者由本室代抽，不得異議。會中確定各

項競賽負責人及連絡方式，以利負責人聯絡。 

五、 賽程公佈日期 

排球、籃球、壘球：2022年 3月 25日（星期五）24：00前 

本次活動賽程將公佈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網站及運動競賽資訊臉書粉絲專頁。 

六、 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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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球：2022年 4月 14日（星期四）12：20體育館三樓體 003教室。 

籃 球：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12：20體育館三樓體 002教室。 

壘    球：2022年 4月 21日（星期四）12：20體育館三樓體 003教室。 

柒、 各項目共同注意事項： 

一、 若單項報名隊伍未達 8隊，則取消該項比賽。 

二、 依報名隊伍數安排賽制，並保證每隊至少二場賽事。 

三、 若有特殊事件無法準時參賽，可於賽程前聯繫該項競賽負責人並且取得對手隊同意等待者最

多可延後 10分開賽；若為比賽當日臨時通知，對手隊不同意等待者則判棄權。 

四、 比賽時請攜帶該學期有註冊之學生證、服務證（教師）備查，若經檢舉查證，有未符合選手

資格參賽之隊伍，該比賽成績不予計算，即宣判對隊獲勝。 

五、 併隊原則： 

各報名單位生理性別人數若低於該項目該生理性別最低參與人數的 5 倍，得與其他相同狀況

之單位合併報名。 

六、 所有參賽選手必須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未穿運動服及運動鞋者不得參賽。 

七、 決賽賽程排列以各單項規程來執行，不再另訂時間抽籤。 

八、 放棄該場比賽即為棄權，沒收保證金 500元（註 2）；棄賽則沒收保證金 500元且取消比賽資

格（註 3）。 

九、 競賽賽程表及成績統一公告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網站及運動競賽資訊臉書社團。 

十、 本屆系際盃開放教職員工以男女混合方式組隊參與各單項男子組或混合組競賽。 

十一、 教職員工參賽之成績依各項目賽制晉級，惟最終總名次不予以計算，其餘獲獎隊伍名次由

後向前依序遞補順位。 

十二、 參賽之教職員工生若為該單項之甲組選手、國家代表隊(含國外)、聯賽及甲組大專盃有註 

冊之選手，不得報名比賽。 

（註 2）：到場比賽人數不足或比賽當日欲延後賽程但對隊不同意者，判棄權。 

（註 3）：參賽單位無故未到或晚到超過 5分鐘且未事先告知，導致賽程無法於預定開賽時間

5分鐘內進行，判棄賽。 

 十三、因應防疫規定，目前所有賽事均須施打兩劑以上疫苗，或提供賽前快篩證明，才可脫下口罩

進行比賽。  

捌、各分項競賽辦法請見參閱各競賽分則： 

玖、獎勵辦法： 

一、 為鼓勵師長參與，預賽賽程有教職員參賽之隊伍，主辦單位即提供飲料一箱，每項目每單位

限領一箱。 

二、 各項目第一至三名頒發獎狀、獎盃與團體獎勵金（冠軍 2000元，亞軍 1500元，季軍 1000 

元），第四名頒發獎盃與飲料乙箱以茲鼓勵。 

、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壹拾、聯絡方式： 

系際盃總負責人：體 112  高  虙  0905-189739 

體 113  蘇柏睿  0963-752611 

排 球 負 責 人：體 112  楊智期  0909-935286 

籃 球 負 責 人：體 112  黃珣瑋  0912-14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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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113  許嘉峻  0977-218885 

慢速壘球負責人：競 112  周洛彤  0916-411095 

體育室活動組：王宏豪組長（02）7749-3169（校內分機：3169） 

                黃薏靜小姐（02）7749-3177（校內分機：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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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排球競賽分則 
壹、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貳、 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 

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排球裁判暨規則研究會 

肆、 比賽日期: 2022年 4月 23日（六）、24日（日）、30日（六） 

伍、 比賽地點: 校本部體育館 4樓綜合球場 

陸、 領隊會議: 2022年 4月 14日（四）中午 12:20體育室會議室 

柒、 比賽分組: 

一、男子組：本校在學生理男性，以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參賽，各單位限報一隊。各系所

教職員可至所屬系所報名參賽，但不能跨隊。場上限制至多一名教職員，其餘應以學生出

賽。 

二、女子組：本校在學生理女性，以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參賽，各單位限報一隊。各系所

教職員可至所屬系所報名參賽，但不能跨隊。場上限制至多一名教職員，其餘應以學生出

賽。 

註 1：若曾登錄大專排球運動聯賽甲二級以上之選手不得參賽。 

註 2：每場至多可登錄 12名球員，及兩名自由球員。 

三、併隊規定依照系際盃總章程併隊原則為主。 

捌、 賽前檢錄： 

請各隊伍負責人在比賽前 30分鐘至檢錄臺領取出賽單，填寫完畢後於比賽前 15分鐘繳交至

檢錄臺，並攜帶所有球員之學生證進行刷卡檢錄，未攜帶者請補交在學證明以及有照片之證

件，無法提出證明者，不符合參賽球員資格，無法登錄該場比賽。 

玖、 比賽規則與注意事項： 

一、賽程排訂之開賽時間 10分鐘後未達 6人以上到場者視同棄權，並以每局 0：25的比分，及

局數以 0：3由對隊獲勝計算，該球隊預賽仍可參與預賽剩下的賽程，不影響晉級資格。(根

據國際排球規則第 6.4.1項)  

二、球員參賽應統一穿著可明顯識別背號之球衣，若球隊無統一上半身服裝、無背號、或球員背

號重覆，自由球員應穿著非同色之服裝，並須明顯標示背號。若有服裝上的問題，請提於領

隊會議時前向主辦單位告知，大會將於競賽時準備號碼衣供隊伍使用。若未在領隊會議時提

出，請自行負責，賽程開始 10 分鐘後未穿著大會之規定服裝之球隊視同棄權。 

三、若採分組循環賽，積分算法如下: 

（一） 勝一場得積分 2分，負一場得積分 1分，棄權或沒收比賽得積分 0分，以積分多寡

判定名次。 

（二） 當積分相等之相關隊伍，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總勝局除以總負局之商數 

2. 總勝分數除以總負分數之商數 

3. 若再相等，則由大會競賽組抽籤決定之 

四、每場比賽採三局兩勝與落地得分制（若其中一隊先拿下兩局，則不比第三局），且 Deuce無

上限。 

五、決勝局（第三局）依最新六人制排球規則為 15分，8分時交換場地。 

六、每隊每局至多可提出 2次暫停及 12次換人(向第二裁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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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量比賽強度及身體素質差異，男女不得交叉參賽。 

八、比賽用球為 MOLTEN（V5M5000） 

九、其他規則將參考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公佈之 2017-2021排球規則。 

十、為維持比賽場地秩序與品質，球員席僅可有三名隊職員(包含球經)與賽前登錄的球員，其餘

人員請至 5樓觀眾席觀賞比賽(視疫情狀況決定是否開放五樓觀眾席)。 

十一、 比賽期間尊重裁判之判決，如有異議請在比賽結束前向裁判提出，賽後已分出勝負者 

     不得再提出抗議。 

十二、 因應防疫規定，比賽時採團進團出的方式進行移動。 

十三、 章程如有異議，請於領隊會議時提出，會後不予受理。 

十四、 如有未詳述之事宜及受疫情影響，本單位保有修改、變更及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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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籃球競賽分則 

壹、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貳、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 

參、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籃球裁判與規則研究會 

肆、比賽日期：2022年 5月 1日 (日)及 5月 14日（六）、15日 (日) 

伍、比賽地點：校本部體育館綜合球場 4 樓 

陸、領隊會議：2022年 4月 21日（四）中午 12:20，體育室會議室。 

柒、比賽分組 

一、男子組：本校在學男生，以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參賽，各單位限報一隊。 

二、女子組：本校在學女生，以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參賽，各單位限報一隊。 

註 1：教練、助理教練及球隊經理最多 5位。登錄人數為 12位球員，以該系教練或隊長提

出出賽名單為主。 

捌、比賽制度：依報名隊伍數安排賽制，並保證每隊至少二場賽事。 

玖、賽前檢錄：請各隊伍負責人在比賽前 30分鐘至檢錄臺領取出賽單，填寫完畢後交還至檢錄臺，

比賽時攜帶所有球員之學生證進行刷卡檢錄，以備查驗，未攜帶者請補交在學證明以及有照片

之證件。 

拾、比賽規則與注意事項 

一、預賽採 4節 6分鐘制，平手則不進行延長賽。僅在暫停時間、前 3節最後 24秒(裁判鳴哨)

和第 4節最後 2分鐘(裁判鳴哨和進球)停錶。如比賽時間結束，雙方平手則勝負分為零分計

算。複賽依各組預賽勝場數決定晉級，若該循環勝場數相同，則以勝負分差決定晉級。 

※勝負分差計算方式(勝分+負分)：假設有場比賽(A隊)30:20(B隊)，則 A隊勝負分為+10，

B隊積分為-10。 

二、複、決賽採 4節 8分鐘制，延長賽一節 2分鐘。僅在前 3節最後 24秒(裁判鳴哨)、第 4節

及延長賽最後 2分鐘(裁判鳴哨和進球)停錶。 

三、暫停次數：上半場共 2次，下半場共 3次，延長賽共 1次，同時下半場最後兩分鐘最多 2次。 

四、球隊應遵守比賽時間，預定開賽時間 10分鐘後未達 5人以上到場者視同棄權，該球隊預賽

仍可參與預賽剩下的賽程，不影響晉級資格。該場比賽以 0:20計算。 

五、四強決賽才啟用進攻 24 秒規則。 

六、比賽開始時，球員未滿五人則不得開始比賽。若要查明對隊球員身分必須在比賽時間終了裁

判簽名前，由隊長提出申請；若發現不符合資格則該球員不得上場；(一)若該球員上場比賽

則該隊輸掉該場比賽；(二)若被查驗資格不符且前場比賽已有上場的球員則取消該隊所有場

次之相關成績並取消整隊比賽資格。 

七、為維護球員與裁判之權益，因嚴重不當行為被奪權者，不得參與該隊下一場競賽，任一隊伍

於本盃賽中累積兩次(含)以上奪權者，取消該隊之所有場次比賽。 

八、隊伍繳交報名表之後，大會即不接受取消報名，球隊一經報名不得棄權任何場次之比賽，若

放棄任何比賽之隊伍，則沒收保證金。 

九、為維持比賽場地秩序與品質，球員席僅可至多 5名教練（含助理教練及球隊經理）與賽前登

錄的 12位球員，其餘人員請移至觀眾席或五樓看台觀賞比賽。 

       ※經警告一次後，未改善之隊伍，裁判有權執行技術犯規之罰則。 

十、各隊伍抽籤會議、領隊會議至少派 1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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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比賽用球為 SPALDING比賽球（SPA74569）。 

十二、 其餘規則依照 FIBA 2020 年最新修訂版規則。 

十三、 章程如有異議，請於領隊會議時提出，會後不予受理。 

十四、 因應防疫規定，進出四樓比賽場地時以團進團出的方式進行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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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慢速壘球競賽分則 
壹、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貳、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室 

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女子壘球隊 

肆、 比賽日期：2022年 4月 30日（六）、5月 1日（日），雨備日期：5月 14日（六）、15日（日） 

伍、 比賽地點：公館校區運動場（紅土）壘球場。 

陸、 領隊會議：2022年 4月 21日（四）中午 12:20，體育室會議室 

比賽分組：本校在學生，以系、所、獨立班、組為單位參賽，各單位限報一隊，教職員可至所屬

系所報名參賽，但不能跨隊。場上限制至多為一名教職員，其餘應以學生出賽。 

註 1：參加人數為男女混和，每場每隊至多 17人(先發 10人，候補 7人)。 

柒、 比賽制度：依報名隊伍數安排賽制，並保證每隊至少兩場賽事。 

捌、 賽前檢錄： 

比賽時請攜帶所有球員之學生證進行刷卡檢錄，未攜帶者請補交在學證明以及有照片之證件無

法提出證明者，不符合參賽球員資格，無法登錄該場比賽。 

玖、比賽規則與注意事項： 

一、各隊出賽選手為 10人，預定開賽時間 10分鐘後，未達 10人則棄權，並沒收保證金。 

二、球擊出直達籃球場視同全壘打，彈跳進籃球場視同二壘安打，其他則視球回傳時間而定。 

三、三壘進本壘採 4.5米封殺線，且跑者不可滑壘或撲壘，違者判出局。 

四、當一、三壘邊線傳球失誤，球滾至兩側跑道上則跑壘員前進一個壘包。 

五、打者為女生打擊者時，守備方必須使用二傳完成刺殺(經由兩次傳球)。 

六、投手投球時必須有一隻腳踩在投手板上，需站更遠距離投球則不予限制。 

七、比賽用球為體育室供應之用球。 

八、每場比賽採 60分鐘制，因時間限定至多 6局，並以該局成績裁定勝負，如比賽成績相同，則

採「突破僵局制」，直至定出勝負為止。若 4局相差 10分、5局相差 7分，得提前結束比賽。 

 註：突破僵局制: 棒次繼續照輪，由前三棒站於滿壘，例：第六局 A隊打到第 3棒，則 

 第七局 A隊從第 4棒開始打，而第 1棒站三壘，第 2棒站二壘，第 3棒站一壘，比賽從 

 無人出局開始。 

九、當賽績相同時，比總失分，小者為勝；若同，比勝負分差，大者為勝。若依然相同，則由大

會丟擲銅板決定。 

十、若因雨延賽，將於賽程當天 07:00前公布於體育室粉絲專頁，並以電話通知各隊負責人。 

十一、其他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公佈之最新慢速壘球規則。 

十二、球數採三好四壞制，打擊者由一好一壞開始，兩好球後之界外球記好球一顆，判定三振出

局。 

十三、比賽所需手套、球棒、頭盔可自行攜帶，或統一使用校內體育器材。因安全考量，請比賽

球員攜帶頭盔，未攜帶者則無法出賽。 

十四、球賽因天黑或大雨無法進行比賽，若賽滿 4局，主審可以宣告比賽結束並判定勝負；若未

滿 4局，則裁定重賽並擇期舉行比賽。 

十五、球員出場比賽必須穿著相同之適合壘球運動之服裝，若有不符合裁判認定，不得出賽

(如：牛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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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隊參賽球員一律禁止穿著刀片釘鞋，以防止意外發生。穿著刀片釘鞋，裁判得以判定該

球員出局。 

十七、比賽進行中，不得甩棒，如果主審裁判認定甩棒的行為比較輕微，會給予甩棒的球員警告

1次，並告知雙方球隊經理或教練，下一次再犯同一條的規定，則判該名打擊者出局。 

十八、不得有外隊加入隊伍比賽，若發現有非本隊球員加入比賽，則判該隊棄賽且由對方獲勝，

並沒收保證金。 

十九、章程如有異議，請於領隊會議時提出，會後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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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系際盃疫情管控措施(草案) 

          2022/2/16 

項目 三級 二級 一級 

 

 

 

 

 

 

籃球/排球 

 

 

 

 

 

 

停止辦理 

一、活動前 

1.採單一出入口進出，且須團進團出之方

式。 

2.場館內禁止飲食，除了喝水外。 

3.系隊人員，在進入場館前需進行體溫測

量、手部消毒及掃瞄 QRcode。 

4.大會備有酒精、體溫槍。 

5.體溫正常選手須蓋手章。 

二、活動進行期間 

全程配戴口罩(含工作人員)，比賽人員及

裁判人員於比賽期間可脫下口罩(需檢附防

疫證明 PCR核酸檢測陰性正本、快篩陰性

證明、新冠疫苗接種 2劑滿 14日證明，

擇一)  

 

 

 

 

 

 

依照 CDC進行滾

動式修正 

 

 

 

 

 

壘球 

 

 

 

 

 

停止辦理 

一、活動前 

1.系隊人員，在進入比賽場地前需進行體

溫測量、手部消毒及掃瞄 QRcode。 

2.大會備有酒精、體溫槍。 

3.體溫正常選手須蓋手章。 

二、活動進行期間 

全程配戴口罩(含工作人員、裁判)，比賽

人員於比賽期間可脫下口罩(需檢附防疫證

明 PCR核酸檢測陰性正本、快篩陰性證

明、新冠疫苗接種 2劑滿 14日證明，擇

一) 

 

 

 

 

 

依照 CDC進行滾

動式修正 

各項目參與活動之防疫及管制措施： 

通則 

1. 於體育場館出入口進行實聯制並測量體溫及酒精消毒等措施 

2. 請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裁判)需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室內 1.5公尺、比賽人員於比賽期間

可脫下口罩 

3. 若有發燒或疑似症狀之個案，將建議其返家或盡速就醫，若於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狀者，

將安排其於體育室會議室暫時安置，連繫相關單位(電話：1922)進行送醫，並配合衛生單位

進行疫情調查等措施 

4. 每日活動後確實執行環境清潔與消毒 

 


